
國立清華大學 111學年度第 7次齋長聯席會議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2 年 5月 12日（星期五）中午十二時十分 

地點：實齋講堂 

主持人：住宿組組長余憶如 

記錄：劉有成  

出席人員： 

明平齋陳弈宏同學、清齋李柏瑞同學、鴻齋蔡青旭同學（陳啟明代）、學齋李

品芳同學（王之君代）、儒齋林玟均同學、仁齋邱茂宸同學、實齋廖彥銘同學

（請假）、禮齋邱立大同學、義齋李柏叡同學、誠齋賴品諺同學、華齋謝長錡

同學（洪睿哲代）、信齋張心瀚同學、碩齋黃博洋同學、新男齋洪郁宸同學

（請假）、新女齋侯欣妤同學、文齋張雅茵同學、靜齋何臻茵同學（陳筱霓

代）、慧齋沈書煒同學、雅齋張庭嫣同學、樹德樓（男）陳致齊同學（請假）、

樹德樓（女）黃薇臻同學、迎曦樓曾紫諾同學、崇善樓楊又潔同學（蕭宜芊

代）、鳴鳳樓徐曼菱同學。（請假） 

 

列席人員： 

住宿組：蔡莉瑩小姐、劉有成先生、何紹農先生、楊志方小姐（請假）、陳美

霏小姐、吳思儀小姐、林怡卿小姐、熊慎敬小姐、陳潔瑩小姐。 

生輔組：唐嬿貞組長、魏汶煌先生、張玉美小姐、陳億婷小姐。 

   學生會代表：蔡闊光同學（缺席）、吳家榮同學（缺席）。 

 

會議內容：   

一、生輔組業務報告。 

報告事項請參閱附件一。 

 

二、住宿組業務報告。 

報告事項請參閱附件二。 
 

三、提案討論： 

提案一：修訂國立清華大學學生宿舍規則相關條文乙案，提請討論。 

提案人：學生住宿組 

說  明： 

一、本次修訂條文為 

(一)第十二條第一款第六目、第十二條第五款及附件二「違反防疫相關規

定扣點標準表」、第十五條第一款。 

(二)修改前後條文對照如下： 

https://webmail.mx.nthu.edu.tw/source/edit_contact.php?user=1445558798_76718&k=713243&edit=713243
https://webmail.mx.nthu.edu.tw/source/edit_contact.php?user=1445558798_76718&k=713243&edit=713243


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第九條 住宿生違反下列規定，採違規

扣點方式處理，當學年重複違反同款

同目之累犯者 ，加倍扣點。 

 

一、違反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一次扣二‧

五點。 

（六）公共區（如走廊、寢室門前、

窗台…等）任意擺放私人物品（如鞋

子、雨傘、垃圾、盆栽等）者。 

第十二條 住校學生違反下列規定，

採違規扣點方式處理，當學年重複違

反同款同目之累犯者 ，加倍扣點。 

 

一、違反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一次扣二‧

五點。 

（六）公共區（如走廊、寢室門前、

窗台）任意擺放私人物品（如鞋子、

雨傘、垃圾、盆栽等）者。 

公共區類型眾

多，非僅限走

廊、寢室門前、

窗台。 

五、違反傳染病防治相關規定，視情

節輕重扣五~十五點，相關細則請參閱

附件二-違反傳染病防治相關規定扣

點標準表。 

 

五、違反防疫相關規定，視情節輕重

扣五~十五點，相關細則請參閱附件

二-違反防疫相關規定扣點標準表。 

因應新冠肺炎

降級，防疫工作

依現況調整。 

第八條 宿舍會客相關規定： 

一、會客時間：男生宿舍於早上八時

至夜間十二時；女生宿舍於早上八時

至下午五時。其它時段非經值勤教官、

生輔組輔導人員或管理員同意，不得

進入他人宿舍或寢室。 

 

第十五條  宿舍會客相關規定： 

一、會客時間：男生宿舍於早上八時

至夜間十二時；女生宿舍於早上八時

至下午五時。其它時段非經值勤齋教

官、生輔組輔導人員或管理員同意，

不得進入異性宿舍，違者依情節輕重

扣五～十五點。 

 

現況無值勤齋

教官，故修訂

為值勤教官，

以符實況 

附件二 

違反傳染病防治相關規定扣點標準表 

 

附件二 

違反防疫相關規定扣點標準表 

(本標準表隨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及教

育部指引滾動式調整) 

標題修訂 

1違反安心房規定 

1-1未依規定打包垃圾（含未依規定分

類） 

1-2離開安心房未清空房間（含遺留物

1違反安心宿舍規定 

1-1非送餐時間強制要求送餐 

1-2未依規定打包垃圾（含未依規定

分類） 

附件二 

扣五點條文、條

次修訂 



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品於安心房內） 

1-3未依工作人員安排入住安心房齋

寢床 

2入住安心房期間要求協助提供非緊

急事務之服務 

1-3離開安心宿舍未清空房間（含遺

留物品於安心宿舍寢室內） 

1-4未依工作人員安排入住安心宿舍

齋寢床 

2入住安心宿舍期間要求協助提供非

緊急事務之服務 

1於宿舍區違反傳染病防治相關之教

育部規定、法令者 

2蓄意影響、破壞、擅闖安心房門禁

（含監視器） 

2-1入住安心房且讓他人進入安心房

者 

2-2未經安排入住安心房且擅入安心

房者 

3未經指示擅自離開、滯留安心房者 

1違反教育部防疫規定擅入齋舍者 

2蓄意影響、破壞、擅闖安心宿舍

門禁（含監視器） 

2-1入住安心宿舍者讓他人進入安

心宿舍 

2-2入住安心宿舍者讓他人進入安

心宿舍 

3未經指示擅自離開、滯留安心宿

舍齋舍寢室 

4進出齋舍公共區域未配戴口罩 

 

附件二 

扣十點條文、條

次修訂 

1於宿舍區違反傳染病防治相關之國

家規定、法令者 

2齋舍內刻意傳播傳染病者 

3擅自提供寢室予需隔離對象居住者 

1確診者擅入齋舍者 

2齋舍內刻意傳播傳染病者 

3境外入境者未依防疫規定擅入齋

舍 

4擅自提供寢室予以確診者或密切

接觸者居住 

附件二 

扣十五點條文、

條次修訂 

決議：同意 19票（出席委員 20位），本案修正通過，待送學生宿舍管理委員

會通過，送學務會議核備後實施。 

 

四、臨時動議：無 

 

五、散會：12:40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一 

一、生輔組報告 

(一)宿舍輔導(統計時間 112/2/1～112/05/08日止) 

1、111-2學期生輔組值勤人員協助各類事件處理計 190件，統計如圖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、處理內容細項區分詳如表： 

宿舍問題協處 
(56件) 

一般事件 20件、安寧 19件、抽菸 3件、異性滯留 4 件、違反
會客規定 7件、設備故障 3件。 

調閱監視器 
(22件) 

遺失物品協尋 16件、疑似有人闖入 2 件、疑似偷拍 2件、疑似
私接電源 1件、違反會客規定 1件。 

疾傷病送醫 
(21件) 

疾病送醫 14件、受傷送醫 7 件。 

學生關懷輔導 
(91件) 學生關懷 83件、協尋學生 8 件。 

 



(二)宿舍違規扣點統計： 

111-2學期違規事件計有 51件 83人次，統計如表： 

編號 違規情形(扣點) 扣點 件數 人次 

1 在宿舍區內製造噪音、妨礙他人睡眠 

2.5 

5 13 

2 在公共區域任意擺放私人用品 6 6 

3 妨害宿舍環境清潔衛生者 6 6 

4 在宿舍區內飼養或餵養動物者 1 1 

5 未申請會客 1 3 

6 
未經住宿組同意使用電器用品(電暖器、冰箱、電
鍋) 

5 

14 15 

7 故意損壞公物者或他人物品者 1 1 

8 未經報備從事影響宿舍安寧之活動 1 9 

9 違反會客規定 4 8 

10 宿舍區域內吸菸 

10 

1 1 

11 未經許可佔用他人床位者 3 3 

12 違反會客規定 5 12 

13 異性滯留逾晚間 12 時者 
15 

2 4 

14 偷竊行為經查證屬實者 1 1 

合計 51 83 

 

(三)學生宿舍規則第十三條宣導 

1、住宿學生違反有關規定之扣點，由各宿舍齋教官、生輔組輔導人員、

住宿組承辦人員、齋長執行。對於扣點有異議者，得依【國立清華大

學學生宿舍勵新實施要點】提出申覆。 

2、一學年內累計扣點達十點(含)以上，取消其下一學期住宿資格，逾十點

仍然不遵守宿舍規則，累計扣點達十五點者(含)，則必須在兩週內搬離

宿舍，不予退費（含宿舍保證金），並取消下一學年之住宿申請(含候

補)資格。針對累計扣點達十五點者(含)且申請勵新消點計劃未通過者

，暫緩搬離宿舍至本學期結束並簽具切結書及每週愛校服務 4 小時至

學期結束（未執行者立即搬離宿舍），學期間若再有違反宿舍規則立即

退宿。 

(四)最近有一些同學因腸胃炎緊急送醫案件，請大家注意身體。 

 

 

 



附件二 

一、住宿組報告： 

(一)劉有成先生 

1、有關住宿區攝影機調閱 

(1)受理窗口：校本部住宿組辦公室，申請人至住宿組登記，住宿組依

性質樣態區分住宿組調閱或生輔組調閱，請申請人到調閱單位調閱

監視器。 

(2)受理時間：上班時間上午 9-12時、下午 1-5時（遇開會及緊急事故

時暫不受理） 

(3)調閱地點：住宿組-校本部住宿組辦公室。生輔組-依生輔組規範實

施。 

2、預定於 8月底、9月初實施全體宿舍區消毒作業，屆時將會公告。 

3、有關暑期行李放置，請各齋長考量齋舍狀況規劃，並請於 5月 22日（

一）中午前將行李放置規劃檔案的中、英文版寄給各齋舍承辦人。 

(二)楊志方小姐：有關暑期宿舍洗地、打腊、大掃除安排，詳如時程表 



 

 


